
广东特支计划“科技创业领军人才” 

申报材料形式审查要点 

 

为便于各申报人、申报单位及归口管理部门认真填写，严格审查

把关，现将广东特支计划形式审查要求公布如下，请各申报单位、归

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形式审查要求进行项目审查，凡涉及其中一项未

符合要求即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，不推荐进入下一轮评审。 

（一）申报人信息方面 

1. 申报人须为企业主要创办者和实际控制人（企业第一大股东

或法人代表）。 

2. 申报人的人事档案、社保关系或个人所得税缴纳地须在广东

省。 

3. 申报人如为“珠江人才计划”入选团队核心成员，须连续全

职在广东省内工作 5 年以上（须提供 2012 年 8 月 1 日前至今在广东

省内工作的证明）。 

4. 申报人须拥有至少一项主营业务相关的发明专利（或动植物

新品种、著作权等）。 

备注：（1）申报人姓名、年龄以身份证、护照、军官证等有效证

件显示的姓名、出生日期为准；（2）企业第一大股东或法人代表以公

司营业执照、股份证明、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为准；（3）须提供申报人

人事档案、社保关系或个人所得税缴纳（至少提供一项以上）等相关材

料为准；（4）授权发明专利以发明专利证书为准。 



（二）申报单位信息方面 

5. 企业须在广东省内注册。 

6. 企业创办时间须在 2 年以上（2015 年 8 月 1 日前注册）。 

7. 创办时间在 5 年内（企业注册时间在 2012 年 8 月 1 日以后）

的企业，最近一年盈利且主营业务收入须不少于 300 万（当年企业研

发经费投入可按 60%比例折算纳入主营业务收入数额）；创办时间为

5 年以上（企业注册时间在 2012 年 8 月 1 日以前）的企业，最近两

年连续盈利且净利润累计须不少于 300 万元（当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

可按 60%比例折算纳入净利润数额）。 

备注：（1）广东省内注册以企业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的注册时间、

注册地等信息为准；（2）以企业提交审计报告显示的利润及收入数据

为准，如涉及研发经费部分，请提供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；（3）必

须提供近三年审计报告（如企业成立未满三年，请提供全部实际完整

年份审计报告）。 

（三）其他 

8. 在线提交的申报书及申报附件与纸质版申报书、申报附件须

保持一致的。 

9. 申报人本年度只能申报“广东特支计划”一个项目，否则取

消申报资格。 

10. 入选“广东特支计划”后，可参加更高层次申报评选，但不

得再参加同一层次其他类别或下一层次申报评选。 

11. 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不得申报。 



12. 须符合《2017“广东特支计划”申报公告》规定的其他申报

条件的。 

备注：形式审查相应内容未提交申报附件予以佐证，或提交的申

报附件模糊不清无法判断其佐证的形式审查相应内容的，视为形式审

查不合格。 


